
中水科技专业技术职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司职务评审与管理，调动公司聘用

职工工作积极性，参照水利部职称管理相关规定，结合本公

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聘用职工的专业技术职务

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专业技术职务管理，包括专业技术

职务考试、评审及聘任。 

第二章  评审及聘任 

第四条  取得任职资格的方式 

1、公司职工可通过参加全国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评审，

取得任职资格。 

2、申报工程系列初、中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公司职

工，可通过参加公司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取得任职资格。 

    第五条   申请参加公司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的人员，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二）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三） 参加专业技术职称考试，成绩合格； 

（四） 符合《水利部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办法》



所规定的申报条件。 

第六条 公司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程序 

1、参加相应申报等级的全国职称英语考试，并通过公

司规定的分数线； 

2、参加并通过公司组织的专业理论考试和计算机考试； 

3、提供个人评审材料； 

4、由公司专业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5、由公司颁发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并在公司内部

认可。 

第七条  公司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聘任 

由公司专业技术评审委员会对取得相应等级任职资格

的人员进行审核和聘任，受聘人员享受相关专业技术职务待

遇。 

第十条  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制院校毕业生，在见习期

满并经考核合格后，可聘任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 

第十二条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期限为三年，对聘任期满

且考核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可办理续聘手续，继续聘任。 

第三章  其他 

第十四条  符合外语免试和计算机免试条件者在申报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时，可免于参加相应的职称外语考试

和计算机考试。 

第十五条  凡参加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其评审、考试



等各项费用由申报者本人承担。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总经理工作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8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